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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持有江苏泓海能源有限公司 50.03%股权

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持有江苏泓海能源有限公司 50.03%股权被司法

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199），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来《拍卖

通知书》（2019）浙执 27 号，对“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青岛中天”）持有的“江苏泓海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泓海”）

50.03%的股权进行拍卖，现拍卖物的拍卖底价、拍卖时间、地点、拍卖公告内容

等有关事宜已在阿里拍卖官网公示，现将拍卖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青岛中天持有江苏泓海股权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原名长春中天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2 日收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来的《拍卖

通知书》（2019）浙执 27 号。因“嘉兴盛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嘉兴盛天”）与青岛中天、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公司股

权转让纠纷一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初 4 号民事判决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因被执行人青岛中天及公司未自动履行生效判决的义务，嘉兴盛天申请

强制执行，执行金额为 1,988,850,860 元及利息。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无锡市阳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评估事务所对青

岛中天持有江苏泓海 50.03%的股权进行评估。前述股权将于 2022 年 1 月 28 日

10 时至 2022 年 1 月 29 日 10 时止（延时除外）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淘宝司法

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开拍卖（法院账户名：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法院主页网

址：https://sf.taobao.com/0571/22?spm=a213w.3065169.courtList.3467.64d02175Z9osyi）。 



拍卖标的：青岛中天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江苏泓海能源有限公司

50.03%股权。评估价：5472.08 万元，起拍价：5472.08 万元，保证金 300 万元，

增价幅度：10 万元及其整数倍。 

（二）江苏泓海相关介绍 

江苏泓海为“江阴液化天然气集散中心 LNG 储配站项目”（以下简称“江

阴 LNG 项目”）的实施公司，江阴 LNG 项目为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

投入金额为 116,084.85 万元。2017 年 10 月，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投资回

报，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情况变更江阴 LNG 项目部分资金用途，

用于收购广东华丰中天液化天然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华丰中天”）

的 55%的股权并增资。具体实施方式是公司以 50,600 万元收购标的公司 55%股

权，并为收购后的标的公司增资 5,500 万元，用于项目建设及日常运营，此次变

更涉及的募集资金为 56,100 万元。变更江阴 LNG 项目部分资金用途后，用于江

阴 LNG 项目的资金调整为 59,984.85 万元。 

 “江阴液化天然气集散中心调压计量站及配套管网项目”（以下简称“江

阴配套项目”为江阴 LNG 项目配套项目，承诺投入资金为 5,000 万元，截至目

前募集资金已经全部投入。因该项目为江阴LNG项目的配套项目，需与江阴LNG

项目同时完工验收后，方可投入运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江阴 LNG 项目尚未投入金额为 59,984.85 万元。该项目

陆域部分已完工 99%，尚未正式进行投产运营。 

截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江苏泓海未经审计的财务状况：总资产为 16.18

亿元，其中在建工程 12.10 亿元，其他应收款 1.62 亿元，无形资产 0.60 亿元，

其他流动资产 0.94 亿元，其他非流动资产 0.91 亿元；总负债为 13.26 亿元，其

中其他应付款 9.1 亿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35 亿元，预计负债 0.78 亿

元；所有者权益为 2.92 亿元。 

二、其他相关说明 

（一）根据相关规定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

拍卖，后续可能还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

性。 

若本次司法拍卖最终成交，经上述程序完成后，将导致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合



并范围发生变更，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且会导致募集

资金及募投项目发生变更。 

（二）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拍卖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风险提示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违规担保剩余所涉及诉讼公司可能需要承担

相应担保责任的违规担保本金余额为 150,279.47 万元，公司通过法院判决确定的

需承担的担保金额约为 132,899.65 万元（不包含未定利息）。公司涉及诉讼的违

规担保案件共计 17 件，一审均已判决。 

（二）因债务逾期，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资产及账户大部分已处于冻结状态，

导致公司融资能力下降，加剧公司资金紧张状况，对公司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可能存在因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冻结、资产被查封等进一步扩

大的风险,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一定影响。 

（三）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来的《立案

告知书》，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决定于 2021 年 9 月 1 日对公司进行

立案。如公司因前述立案事项被中国证监会予以行政处罚，且依据行政处罚决定

认定的事实，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

情形的，公司股票将面临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公司在被立案调查期间，不能进行公开发行证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优

先股、重大资产重组。 

（四）公司 2021 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78,841.82 万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13.3.2 的相关规定，如

果 2021 年度公司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触及其他终止上市的情形，公

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五）公司收到陕西省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来

的《通知书》，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有

重整价值为由提出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目前公司重整申请尚未被法院受理，根

据《企业破产法》规定，债权人申报期限最短不得少于三十日，公司在年内无法



完成破产重整。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所存在的违规担保事项尚未解决，且解

决时间无法准确预计，因此公司破产重整最终能否获得法院受理尚存在重大不确

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兴天恒能源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12 月 25 日 


